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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4-0617 

一、 自行經營之民宿是否應辦理營業登記？ 

二、 房地合一／賣房隱匿不報 補帶罰。 

三、 員工分紅數額 須納公司章程。 

四、 問答／現金禮券買商品 店家須開立發票。 

五、 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內含營業稅。 

六、 營利事業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 ，應經股東會

會議決議，有實際彌補虧損行為，始得扣除。 

七、 營業人跳開統一發票將遭受處罰。 

八、 證交法修正案三讀 影響市價才算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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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行經營之民宿是否應辦理營業登記？ 

東港林先生來電詢問，其將住家經營民宿，未僱用員工，客房數 5間，且客房總面積

不超過 150平方公尺，但未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登記，是否應辦理營業登記？ 

南區國稅局東港稽徵所答覆，鄉村住宅供民宿使用，符合客房數 5間以下，客房總面

積不超過 150平方公尺以下，及未僱用員工，自行經營情形下，將民宿視為家庭副業，

得免辦理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惟鄉村住宅若未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登記而作民宿

使用，應屬違規經營行為，無法適用免辦理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之規定。 

林先生所經營民宿雖然未雇用員工、客房數 5間以下，且客房總面積不超過 150平方

公尺，但因未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登記作民宿使用，仍應辦理營業登記。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股徐股長 

聯絡電話：08-8330132轉 300 

更新日期：2015/06/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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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合一／賣房隱匿不報 補帶罰 

2015-06-17 04:00:51 經濟日報 記者 陳美珍 

新制房地合一課稅採取分離課徵，不必與其他綜合所得合併申報，但仍屬自

動申報制。出售房產若隱匿未報，稅捐機關除會發出補稅單之外，還會按照

漏稅額加處罰鍰，最高可達補稅額的三倍。 

新制規定房地合一利得的法定課稅程序，納稅人（出售房產者）必須在所有

權完成移轉登記之次日起算 30 天內，向國稅局辦理申報，有利得者亦應在申

報前繳清稅款。 

為便於報稅，財政部初步規劃，納稅人可以跨區辦理房產利得稅申報，不一

定要牽就房產所在地稅捐機關。舉例來說，甲在台北工作，將位於高雄的房

產出售，甲只需在所有權完成移轉登記之次日起算 30 天內報稅，至於是選擇

高雄或台北的國稅局機關辦理申報，目前並無強制性規定。 

因為房地合一利得屬於分離課徵的稅捐，納稅人若未主動向國稅機關申報，

或已經申報卻沒有誠實申報利得，發生短、漏報情形時，稅捐機關亦會依據

短漏程度，處以不同的罰則處分。 

處分最重者為出售房產後，有利得卻完全不申報的案件。依據規定，個人未

依規定自行辦理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稅捐機關可依法核定其利得，並

發單對未申報房產利得稅者補稅，同時還會再按補稅款處以三倍以下罰鍰。 

針對完全未申報房產利得稅者，稅捐機關訂有一套核定利得稅款的辦法，交

易價部分，稅捐機關可以運用登錄或自行查得的資料做為交易實價，「成本」

除可調查取得，遇無查得資料時，稅捐機關也可以直接按推估資料核定，推

估方式是依據原始取得時的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公布的消費

者物價指數調整後的數值為準。至於計算利得可以主張扣除的「費用」，一

律是以成交價的 5%計算。 

這套核定未申報房產利得稅的方式，亦可用於已申報但短漏報所得，或無法

舉證及出示證明的房產交易。 

主動申報房產利得稅，但經稅捐機關調查發現有短報、漏報情形時，同樣無

法逃避處罰。依法短、漏報房產利得稅捐者，需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罰鍰。

財政部正在研議，未來將視個別案件的短、漏報情節輕重，在法定二倍罰鍰

的額度內，訂定輕重不同的處罰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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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分紅數額 須納公司章程問答／現金禮券買商品 店家須開立發票 

 【2015/06/1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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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分紅數額 須納公司章程 

2015-06-17 04:00:51 經濟日報 記者吳父鄉／台北報導 

立法院 5 月 1 日三讀通過「公司法」235 之 1 條修正案，公司章程應規定公司

獲利，須提撥定額或一定比例作為員工「酬勞」。經濟部昨（16）日公布解

釋函令，提供各公司作為公司章程修改參考，並提醒應於明（2016）年 6 月

底前依新法完成修正。 

新法明訂，公司章程應規定，企業若有獲利，須依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定

額」或「一定比例」作為員工「酬勞」，「酬勞」可以為股票、發行新股或

現金。 

昨日公布的章程參考範例為：「第 X 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OO%（或

OO 元）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 X+1 條：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

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股東會決議（有

限公司為由股東同意）分派股東紅利。」 

解釋函令，所謂「當年度獲利狀況」，應以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為準。

但資本額若未達新台幣 3,000 萬元以上者，則以董事會決議編造之財務報表

為準。 

至於「比率」的訂定，可選擇以固定數、一定區間或下限等三種方式表達；

例如：2%、2%至 10%、或 2%以上，不低於 2%等均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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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5/06/1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中山通訊 104-0617 

7 

 

 

四、問答／現金禮券買商品 店家須開立發票 

2015-06-17 04:00:52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 

嘉義市林小姐來電詢問：使用禮券購物，商家是否應開立發票？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目前營業人發行的禮券有兩種。 

一、商品禮券：禮券上已載明憑券兌付一定數量之貨物者，營業人應於出售

禮券時開立統一發票。 

二、現金禮券：禮券上僅載明金額，由持有人按禮券上所載金額，憑以兌購

貨物者，應於兌購貨物時開立統一發票。 

民眾持禮券消費購物時，建議先行檢視禮券上印製之注意事項內容，如已清

楚載明禮券發售時已開立統一發票，當兌購貨物時商家就不會再開立統一發

票。  

 【2015/06/1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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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內含營業稅 

【豐原訊】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接到潭子區鄭小姐詢問，住家進行房屋整修工程，嗣

完工付款時向該業者索取統一發票，對方要求加收 5%營業稅，是否合法? 

  該分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條規定，營業人銷售應稅貨物或

勞務之定價內含應營業稅，買受人為營業人者，銷項稅額與銷售額應於統一發票上分

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為避免業者以報價未含營業稅為理由，要求買受人於標價外

另支付營業稅，影響消費者索取統一發票之意願，乃於營業稅法明確規範應稅貨物或

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業者違反前揭規定，除限期改正外，屆期未改正者，將

處新臺幣 1,5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罰鍰。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

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分

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豐原分局，職稱：稅務員 姓名：周容曲，電話：

04-25291040分機 313) 

更新日期：2015/06/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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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利事業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 ，應經股東

會會議決議，有實際彌補虧損行為，始得扣除 

本局表示，營利事業於計算未分配盈餘應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如欲減除「彌補

以往年度之虧損」，應有實際彌補虧損之行為。虧損之彌補，依公司法第 20條規定，

應提請股東會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並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29條第 2項規定，應俟

業主同意或股東會決議後方可列帳，如有虧損彌補之議案，應在當期財務報表附註中

註明，始可列報。 

  本局表示，轄內甲公司 9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900

餘萬元，因無法提供「實際」彌補虧損之股  東會議事錄或經股東承認之盈餘分配表

等具體事證供核，否准減除，除按短漏報未分配盈餘補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外，並依

所得稅法第 110條之 2規定處以罰鍰。甲公司不服，主張公司因合併而消滅，無法召

開股東會，以往年度虧損數經國稅局核定，應准予減除，循序提起行政救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甲公司敗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指出，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關於未分配盈餘之課稅規

定，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即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

得稅，縱該營利事業合併於另一存續之營利事業，其合併前之權利義務，仍應由合併

後存續之營利事業概括承受，且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 7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明揭所得稅第 66條之 9第 2項第 2款規定所謂「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係指營

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乃闡明法規之原意。

不論營利事業是否經解散或合併，其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仍以「實際」彌補以往年

度之虧損，始得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本局特別呼籲，營利事業申報未分配盈餘，列報減除彌補以 

  往年度虧損，須經股東會會議決議，有實際彌補虧損行為，始得扣除，俾免遭補

稅及處以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黃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40 

更新日期：2015/06/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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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業人跳開統一發票將遭受處罰 

營業人銷售貨物開立統一發票時，務必注意要開給實際買受人，南區國稅局提醒營業

人千萬別跳開統一發票，否則一旦被查獲，將會遭受處罰。 

該局最近查核甲公司營業稅案件，發現該公司與乙公司有長久生意往來，甲公司銷售

貨品給乙公司時，也一直依照規定開立統一發票給乙公司，但在 104年 1月間銷售貨

品 600餘萬元給乙公司時，乙公司要求甲公司直接將統一發票開給乙公司的下游廠商

丙公司，甲公司基於業務情誼，配合乙公司的要求，將統一發票開給丙公司，而未開

給乙公司，造成跳開發票，遂以跳開統一發票金額 600餘萬元裁處甲公司應繳納罰鍰

30餘萬元(600餘萬元×5%）。  

國稅局特別呼籲各營業人，銷售貨物一定要開立統一發票給實際買受人，不要跳開統

一發票，以免觸犯法律規定，遭受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郭審核員 06-2223111-8054 

更新日期：2015/06/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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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證交法修正案三讀 影響市價才算炒股 

2015-06-17 04:00:50 聯合報 記者周志豪、孫中英、周小仙／台北報導 

立院昨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修正案，未來「必須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

之虞」才會被認定非法操作、炒作股票，提案修法的藍委呂學樟說，新法除

鬆綁操作股票範圍，也可鼓勵投資。 

金管會表示，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修正後，金管會行政裁量空間，並沒有

增減。金管會證期局主任祕書周惠美強調，不管有無此規定，炒作股票只要

影響到市場，一樣會被移送，她認為，修法後，金管會行政裁量空間，並沒

有變大或變少，應該說沒有變。 

呂學樟表示，以往證交法對於有價證券違法操縱行為的認定過於抽象；又由

台灣證交所這個非官、非民單位訂定警示公告標準規範，導致實務上常衍生

爭議。 

台灣證交所總經理林火燈指出，證交所每天都會追蹤市場交易秩序，而且自

六月起放寬漲跌幅至百分之十之後，又增加了特定資金想操控單一股價的難

度。 

券商公會理事長簡鴻文認為，除非發生嚴重傷害市場或投資人的行為，否則

很難去界定何為「違法」。簡鴻文認為，若沒規範明確就隨意開罰，對於資

本市場將造成負面的恐慌效應，也會嚴重打擊投資人意願，才是大家最不樂

見的。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5/06/17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